
教职工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出访报告报送流程图

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人员在回国入境后 20 日内，（以团组为单位）提交《因

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反馈表》/《赴台公职团组情况反馈表》、团组出访报告至

国际交流合作处（港澳台事务处）合署

教务处、人事处审核（各类长/短

期教师进修团组）

国际处审核（其他非长短期

教师进修团组）

国际处申请用章并报送省外办/省台办

国际处审核并公示团组出访总结（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）


